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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工商服務大樓進駐要點 

 
中華民國 97年 3月 31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097000607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7年 4月 24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097000794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9月 12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097001820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2月 26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099000402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3日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103000794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1日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104001351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0日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108002887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4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中商字第 1110018775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

本局）所轄各園區之工商服務大樓（以下簡稱工商大樓）

以提供園區金融、商務、會議、餐飲、購物及科技服務等多功

能使用，並提昇園區生活服務品質為目標；為建立事業單位

申請進駐本局工商大樓營業之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進駐對象 

(一)銀行業、旅行業、保險業、會計師、律師、企業管理

顧問、人力資源、餐飲、零售及其他提供工商服務、

生活機能服務之事業。 

(二)相關科技發展之研究機構。 

(三)園區事業（科學事業除外）或純為提供科技產品及技術暨售

後服務性質，確無製程之科技服務業。 

(四)經獲准進駐之科學事業，其於籌設階段、廠房興建未完成前，

或現有廠房空間不足時，得申請進駐工商服務大樓。 

(五)其餘經進駐工商服務大樓審查小組會議審查，獲准進駐之事

業單位。 

三、申請進駐資格 

申請進駐之事業單位需為已依我國相關法令合法登記之下列組

織： 

(一)依公司法組織之公司及其分支機構或依商業登記法成立

之獨資、合夥事業及其分支機構(依法於中華民國境內辦

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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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認許之外國公司或其分公司 

(三)法人團體 

(四)公、協會 

(五)學會 

(六)政府相關機構 

(七)學校 

(八)其他經本局核可之事業單位 

四、申請方式 

(一)申請單位備齊以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1、申請書(如附件) 

2、營運計畫書。 

3、區外總公司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影本 1 份；其

他非公司組織者，繳交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

文件影本。 

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特許營業執照影本 1 份

（非特許行業免檢查驗證）。 

5、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於園區內設立分

支機構之核准函影本 1 份。 

6、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1 份。 

(二)前項營運計畫書內容應依序載明如下： 

1、組織團隊：含申請單位簡介、營運經驗、駐區組織

架構等項。 

2、營運機能：含申請駐區營運內容、服務對象、財務

規劃、進駐時程等項。 

3、服務特性：含服務策略、方式、未來展望等項。 

4、資源配置：含租賃營運場所之配置、裝修計畫、使

用計畫及水電等公共設施需求等項。 

5、協同承諾：表明遵循下列事項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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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其他相關法

令所規定事項。 

(2)有關工商大樓之管理規章。 

(三)若未依前點規定備妥文件，經本局限期補正而未補正

者，應予退件，經退件者，6 個月內本局得不予受理

相同案件之申請。 

(四)本要點公佈實施前已獲本局核准進駐者，得不須重新申

請。 

五、審核方式 

(一)事業單位提出申請後，由本局組成審核小組，以書面

或開會方式辦理審查，必要時得請申請單位進行簡報說

明。 

(二)審核小組審核之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1、申請者所提申請文件。 

2、園區當時之發展狀況、政策、區內此類行業或服務

供需情形。 

3、事業之經營情形。 

4、申請單位如先前有申請遭拒或廢止駐區之事由。 

5、其他相關條件審核。 

(三)審核小組依下列標準提出審核意見及結果： 

1、不同意(有下列情況之一者)： 

(1)申請進駐事業單位之申請資格、經營情形或營運

計畫未符進駐工商大樓之狀況。 

(2)該事業進駐不利於園區之整體發展政策或可能導

致區內此類服務供需失衡之情形。 

2、有條件同意： 

該事業單位符合進駐之申請資格，其進駐合於園區

之整體發展政策，且無導致區內此類行業、服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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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失衡之情形；但其營運計畫尚需做部分修正，於

書面修正後，即可同意進駐。 

3、同意： 

申請進駐事業單位之各項審查因素皆已符合進駐之

要求。 

(四)經審核小組同意准予進駐者，由本局發函通知，並據以辦

理後續之租約簽訂事宜。 

(五)未經本局同意進駐者，於本局通知後，6 個月內本局

得不再受理相同事業單位之進駐申請案，仍提出者，

本局得不經審核小組審核，逕予駁回。 

六、進駐廠商應負擔事項 

(一)經同意進駐營業者，應於核准函送達日之次日起 1 個

月內辦妥進駐工商大樓之租賃程序。 

(二)經同意進駐營業者，應按下列時程辦理進駐： 

1、應於簽訂租賃契約後 1 個月內向本局建管組提出

室內裝修圖說審查。 

2、應於簽訂租賃契約後 3 個月內進駐、營運。 

3、營運計畫書所訂進駐、營運期程較前述規定短

者，依營運計畫書所訂之期限辦理。 

4、已簽訂租賃契約滿 3 個月尚未完成進駐、營運

者，得向本局申請展延，最長以 1 個月為限。 

5、經本局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已獲准進駐工商大樓且現仍營運之事業單位，擬擴充

其承租之營運場所者，應重新提送營運計畫書，依本

要點第 5 點規定辦理。 

(四)進駐工商大樓之事業單位，應依科學園區管理費收取辦法

之規定，繳交管理費。 

(五)進駐工商大樓之事業單位，除政府機構或經本局核准者

外，應依與本局簽訂之租約規定，繳交押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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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駐工商大樓事業單位應遵守相關法規及行政命令。 

七、同意進駐之廢止 

(一)經同意進駐營運者，若有違反本要點第 6 點之規定或

其營運計畫者，經通知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本

局得廢止其進駐同意之核准，並依租賃契約之規定終

止租約並限期遷出。 

(二)經本局廢止其進駐之核准者，本局於 6 個月內不再受

理其進駐之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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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工商服務大樓進駐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文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登記營業項目： 入區營業項目： 

申請類別： □總公司   □分公司   □辦事處   □其他 ______________ 

登記資本額：新台幣___________千元 實收資本額：新台幣___________千

元 

營業場所面積需求：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員工人數：____________人 

 

申請進駐之地址(或編號)： 

申請人茲此聲明，本申請書及其所檢附之文件或所作之陳述，均為真實及正

確，如有任何不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公司印鑑：                         負責人印鑑：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傳真：(   )__________ 

 


